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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控股子公司海王长健股权转让予海王英特龙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海王长健股权转让予海王英特龙的议案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２．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海王生物（本公司、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银河：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河南东森：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海王银河控股子公司）

海王：海王生物及控股子公司（包括海王银河等子公司）之统称

海王东方：深圳海王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东森投资：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鸿基文化：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协议：海王银河与河南东森原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签订的《关于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之增

资扩股协议》

一、交易情况概述

河南东森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于

２０１０

年以增资扩股方式收购的一家医药商业公司，主要负

责本公司在河南省南阳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目前海王银河对河南东森的出资额为人民

币

２

，

５５０

万元，出资比例约为

７３．９１％

。

根据海王银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收购河南东森时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在海王银河对河南东森实施第一

期增资后，海王银河应同意河南东森管理团队及南阳当地医药商业合作公司相关人员对河南东森实施第

二期增资，第二期增资后除海王以外的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

４９％

。

为保障协议各方的权益，河南东森拟根据原增资扩股协议进行第二次增资。增资方案：河南东森拟将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海王银河放弃本次优先认缴出资权利，出资额

保持不变，仍为

２

，

５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由

７３．９１％

降至

５１％

；东森投资参与本次增资，以货币方式增加出资

１

，

１９０．７

万元，持股比例由

２６．０９％

升至

３９％

；鸿基文化参与本次增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５６７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１０％

。

基于海王银河

２０１０

年收购河南东森时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 为确保河南东森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议案》。

因本次河南东森增资扩股涉及公司放弃对河南东森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且河南东森的最近一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公司合并报表的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备忘录的规定，本

次河南东森的增资扩股，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河南东森情况简介

１

、基本情况

河南东森全称为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于

２０１０

年以增资扩股方式收

购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负责本公司在河南省南阳市及周边地区的药品阳光集中配送业务。

河南东森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万元，注册号：

４１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５２３

，注册地址：南阳市高新区，法定代

表人：杨拴成，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中药材、体外诊断试剂批零，

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批发兼零售，保健

食品、中药饮片销售。 日化用品、消杀用品销售。

２

、股东出资及持股情况

河南东森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万元，其中：海王银河出资人民币

２

，

５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３．９１％

；东森投资出资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０９％

。

３

、审计及评估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１６７

号】，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东森资

产总额为

６

，

５６３．４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

，

１０５．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４５８．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８４５．２３

万

元，净利润为

８．０５

万元。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五洲松德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０３０

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河南东森资产总额为

５１

，

３６９．８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６

，

５６５．５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８０４．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

入为

４０

，

３４９．５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３４６．２１

万元。

经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华寅五洲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１３７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河南东森资产总额为

７７

，

１５５．７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１

，

０７４．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６

，

０８０．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３

，

７７２．５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７６．４８

万元。

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６

号】，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河南东森资产总额账面值

７７

，

１５５．７０

万元，评估

值

７７

，

２８３．０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７．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０．１７％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７１

，

０７４．９５

万元，评估值

７１

，

０７４．９５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无差异；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６

，

０８０．７４

万元，评估值

６

，

２０８．０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７．３５

万

元，增值率

２．０９％

，河南东森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

，

２０８．０９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河南东森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６

，

８４５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７６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５６％

。收益与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论差异为

６３６．９１

万元，差异率为

１０．２６％

。 根据评估的目的及所涉及经济行为的性质，本次评估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

，

２０８．０９

万元，人民币

大写金额陆仟贰佰零捌万零玖佰元整。

４

、并表情况说明

河南东森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的主要控股子公司，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本次增资的投资方情况简介

１

、东森投资基本情况

东森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成立初衷是为满足海王并购重组河南东森以及河南东森公司治理

结构的需要，由河南东森原有股东投资设立、南阳当地医药商业合作公司相关人员增资入股的持股公司。

公司全称：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财务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专业会展等。

法人代表人：张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９５０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东森投资共有

１５

名股东，具体出资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黎小华

１０５０ ５３．８４６２％

２

杨拴成

７５０ ３８．４６１５％

３

魏滨

５７．７０ ２．９５９０％

４

张超

５１ ２．６３％

５

黎富永

１５ ０．７６９２％

６

张艳华

５ ０．２６％

７

闫玉娇

５ ０．２６％

８

杜京超

５ ０．２６％

９

任艳萍

４ ０．２１％

１０

樊昇

２ ０．１０％

１１

陈松

１．３ ０．０７％

１２

李文杰

１ ０．０５％

１３

杨翠平

１ ０．０５％

１４

焦娟

１ ０．０５％

１５

杨桂萍

１ ０．０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东森投资及其股东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东森投资对

河南东森的增资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

、鸿基文化基本情况

鸿基文化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是为实施河南东森管理层股权激励、预留股权激励股份，由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王东方及河南东森管理层代表共同投资设立的持股公司。未来海王东方所持鸿基文化的股

权将根据河南东森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的需要逐步转让予河南东森管理团队。

公司全称：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文化及艺术交流。

法人代表人：王旭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深圳海王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

万元，持股比例

４０％

，河南东森管理层代表

王旭耀出资人民币

６

万元，持股比例

６０％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鸿基文化及其股东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鸿基文化对

河南东森的增资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增资方案及定价依据

１

、增资方案及放弃权利情况

河南东森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海王银河放弃本次优先认缴

出资权利，出资额保持不变，仍为

２

，

５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由

７３．９１％

降至

５１％

；东森投资参与本次增资，以货

币方式增加出资

１

，

１９０．７

万元，持股比例由

２６．０９％

升至

３９％

；鸿基文化参与本次增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５６７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１０％

。

２

、增资前的利润分配

为维护公司及海王银河在河南东森的利益，在本次增资前河南东森拟根据其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限， 对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９

月实现的可供分配净利润，按现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后，再实施本次增资。

本次利润分配完成后，河南东森净资产将由人民币

６

，

０８０．７４

万元降至人民币

３

，

７１３．０７

万元。 根据评

估报告，本次利润分配前河南东森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２８０．０９

万元，在本次利润分配完成

之后，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将降为人民币

３

，

９１２．４２

万元。

３

、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分析

根据海王银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收购河南东森时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本次增资将以河南东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以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为参考，以本次利润分配后的每

股净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１３４

元

／

股）为定价依据，实施有关增资活动。

鉴于海王银河

２０１０

年首次进入南阳市场签订有关河南东森的增资扩股协议时，河南东森当时的经营

情况及公司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的发展需要，本次河南东森增资及海王银河放弃作为河南东森股东的优先

认缴出资权利，实际上是海王

２０１０

年获取南阳地区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相关合作的一部分，是海王获取南

阳地区配送业务和顺利开展阳光集中配送的前提条件和保障；同时，由于本次增资前，河南东森将按现有

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等实际情况，公司认为本次河南东森增资的定价是相对合理和公允的。

五、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海王银河基于

２０１０

年收购河南东森时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放弃本次增资有关优先认缴出资

权利，是公司履行合同的义务，是公司诚信的体现，有利于保障协议签署各方的利益，有利于维护河南东

森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河南东森增资扩股后，将会稀释公司及海王银河在河南东森的持股比例，但不会影响公司及海

王银河在河南东森的控股地位和对南阳地区阳光配送业务的主导权。 同时，由于本次增资扩股方案的一

个前提条件是河南东森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按现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 确保了公司及海

王银河在河南东森的权益不受影响。

本次河南东森增资扩股可以确保海王银河在南阳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的顺利开展和快速发展，有利于

本公司及海王银河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海王银河基于

２０１０

年收购河南东森时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 同意河南东森进行第二期增资，

保障了协议有关各方的利益，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虽然公司本次放弃河

南东森优先认缴出资权利，一定程度上会稀释公司在河南东森的权益，但因公司是基于执行原有增资扩

股协议而履行的合同义务，本次放弃河南东森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结果，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长健股权转让予海王英

特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本公司、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长健：深圳海王长健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银河：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王东方：深圳海王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 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拟扩展其经营业务，增加药品、保健食品的分销业务，为支持控股子

公司海王英特龙发展、增强海王英特龙盈利能力，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拟与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海王英特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本公司持有的海王长健

３０％

股权、 海王银河所持的海王长健

７０％

股

权，分别以人民币

１５２．４

万元及人民币

３５５．６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海王英特龙，合计股权转让总价格为人民币

５０８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控股子公司海王长健股权转让予海王英特龙的议案》。

因本次股权转让的有关交易各方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有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海王银河

海王银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是本公司有关医药商业流通企业的管理和控股平台公司。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登记情况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郎山二路北海王技术中心科研大楼

１

栋

１

楼

Ｈ

室

注册资本：

１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３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海王银河

９６．１５３８％

股份，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东方持有海王银河

３．８４６２％

股份。

（三）海王英特龙

海王英特龙系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海王英特龙

７０．３８％

的股份，通过全资子

公司海王东方持有海王英特龙

１．２９％

的股份。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郎山二路北海王技术中心科研大楼

１

栋

１

楼

注册资本：

１６

，

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主营业务：生物技术的咨询服务；生化仪器的购销；生物技术服务及其产品的开发、生产（有分支机构

经营）销售（以上凡属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进出口业务（按资格证书办理）

３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海王英特龙

７０．３８％

股份，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东方持有海王英特龙

１．２９％

股份，

Ｈ

股社

会公众股东持有海王英特龙

２５．３９％

股份，其他自然人内资股东持有海王英特龙

２．９４％

股份。

４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王英特龙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９

，

０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５１

，

９９９

万元，营业收入

为人民币

４０

，

５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

，

７７１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海王长健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海王长健

３０％

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持

有海王长健

７０％

的股权。 该公司主要从事药品及保健品批发等经营业务，具有药品、保健食品等多项经营

资质和批准证书。

１

、公司名称：深圳海王长健医药有限公司

２

、注册登记情况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第五工业区海王工业城一楼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物制品（预防性生物

制品除外）、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进出口贸易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

控商品）；保健食品经营（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定型包装食品批发（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

Ⅱ

类、

Ⅲ

类

６８４０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凭《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许可期限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５

日）。

３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海王长健

３０％

股份，海王银河持有海王长健

７０％

股份。

４

、其他说明

本次转让海王长健股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财务状况

经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寅五洲证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０１９

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王长健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

，

１３３．４９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３８４．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６

，

２６５．６８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５７２．４３

万元。

经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寅五洲证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０１９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王长健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８７３．５５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５５３．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

入为人民币

３

，

２８８．０２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６８．５７

万元。

经剥离海王长健长期股权投资、清理业务往来款及进行利润分配后，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海王长健

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

，

０５８．３１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１２．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已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６

，

３２２．７８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７７．８２

万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是以海王长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 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剥离海王长健长期股权投资、清理完毕业务往来款及进行利润分配后的海王长健净资产（人民

币

４１２．５６

万元）为依据，并考虑海王长健具有药品、保健食品等多项经营资质和批准证书的合理溢价，经双

方协商后确定为人民币

５０８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额：海王生物将其持有的海王长健

３０％

股权、海王银河将其持有的海王长健

７０％

股权，全部转让予海王英特龙。

（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海王长健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５０８

万元。 其中

海王英特龙应向本公司及海王银河分别支付人民币

１５２．４

万元及人民币

３５５．６

万元股权转让款。

（三）款项支付：海王长健股权完成交割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海王英特龙分别支付人民币

７７

万元

予本公司、人民币

１７８

万元予海王银河；剩余款项海王英特龙将在海王长健股权完成交割之日起一年内付

清。

（四）股权交割：本协议各方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或其他双方书面同意的日期）（“交割日”）进行本协议

之交割，而所有前提条件将于交割日前完成或被放弃。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本公司集中优势资源，促进海王英特龙的经营业务扩展，提升其经营业绩，同时

也将有效的调整本公司的经营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通过海王英特龙间接控股海王长健，海王长健依然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控股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海王”）拟向招商银行

郑州九如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 为支持河南海王发展，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上述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余

额已超过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河南海王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郑州市管城区未来路

８４９

号

１－２

层附

３

号，经营范围为：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的批发（以登记主

管机关核定为准）。

河南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河南海王

５１．０６％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医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王”）持有该公司

４８．９４％

股权。 河南海王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海王资产总额为

８

，

２８８．５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１８３．５４

万元，净

资产为

６

，

１０５．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３

，

８９４．３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河南海王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８５８．２０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

，

５０８．８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６

，

３４９．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营业收入为

１２

，

９３２．２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４４．３６

万元（未经审计）。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向招商银行郑州九如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期限一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四、公司董事局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河南海王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主要从事药品配送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

营业收入

１．２９

亿元。 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河南海王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为支持河南海王的业务

发展，公司拟为河南海王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河南海王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业务规模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且行业前景看

好，公司认为河南海王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

由于河南海王融资资金到位后可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河南海王

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河南海王的经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河南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５１．０６％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持有该公

司

４８．９４％

股权。

鉴于银行的融资担保要求等情况，山东海王暂未为河南海王的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例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１１１．１５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

之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１．９２％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公告》。

２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人身份

证原件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联系人：张全礼、慕凌霞、王云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局决议。

２

、其他文件。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

示如下：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增资扩股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８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全部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关锡友先生主持。

５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关锡友先生、刘鹤群先生、刘春时先生、唐华女士、孙

纯君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６９

公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４％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关锡友先生、刘鹤群先生、刘春时先生、唐华女士、孙

纯君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６９

公告。

３．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关锡友先生、刘鹤群先生、刘春时先生、唐华女士、孙

纯君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６９

公告。

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９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拟竞拍关联方资产的关联交易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机床集团”）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ｐｒｔｃ．ｃｏｍ

）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数控机床公司”）

９．５８％

股权、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９．６４％

股权及中捷机床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捷机床公司”）

１２％

股权。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

公司通过摘牌方式收购上述股权。若公司竞拍成功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收购上述三家公司股权事宜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竞拍程序。

公司董事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关锡友先生、刘鹤群先生、刘春时先生、唐华女士、孙纯君先

生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交易，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的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客观

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内容与情形。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５５

，

６４８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公司经营范围：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系统及机械设备制造；国内一般商业贸易，技术贸易；房屋租赁，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沈阳机床集团资产及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３２３

，

７７７ １

，

１２２

，

０３７ ８２２

，

３９０

净利润

１３

，

１６６ ２３

，

３６９ １７

，

０３４

总资产

２

，

０５５

，

７１７ １

，

８１５

，

１０１ １

，

５３０

，

０６８

股东权益

３８４

，

２９８ ３７４

，

０１７ ４０９

，

５５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沈阳机床集团持有我公司

４２．３５％

股份，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集

团公司持有上述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我公司与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利伟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９０．４２％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主营业务：机床及附件开发、制造、加工；机械修理；机械技术咨询、开发、转让；机械电子设备销售；水

电、采暖供应（只限企业内部）。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数控机床公司近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６７７．０５ ２１６．０６

利润总额

６４１．３１ ６１８．２２

净利润

６４１．３１ ６１８．２２

总资产

１４

，

１７３．９２ １３

，

６０７．３０

股东权益

１２

，

０１８．５０ １１

，

２９７．０１

２．

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梅冬岩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７４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９０．３６％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４％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国内一般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和需要前置审批的除外）。

进出口公司近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３３

，

９６２．２６ ３４

，

５８５．０４

净资产

－７

，

９８９．４７ －８

，

０８８．０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９２０．０４ ３３

，

３３２．８７

本年利润总额

４０１．４１ －３

，

６４８．５０

本年净利润

－６６．１７ －３

，

６４８．５０

３．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

法定代表人：夏长涛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６２５

万元

成立日期：始建于

１９３９

年，前身为中捷友谊厂，

２００１

年更名为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机床制造、机械加工，设备维修；机械工业技术开发；国内一般

商业贸易（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除外，行业限制商品持证经营）。 机械工业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机械

电子设备及配件和原辅材料及出口。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８８％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中捷机床公司近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１９７

，

０１２．８８ １７７

，

２０１．４８

净资产

３２

，

２３８．７７ ２５

，

３７４．７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７０

，

３８１．０９ １５２

，

９５９．７６

本年利润总额

８

，

２５６．７４ １３

，

３８２．４３

本年净利润

６

，

８６４．０３ １１

，

５４２．６９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１．

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依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

２０１２

）

０９８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评估，确定数控机床公司

９．５８％

股权的挂牌转让价格为

１

，

２２３

万元。

关于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

１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２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数控公司进行评估

（

４

）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被评估单位：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２

，

５０２．８１ １３

，

０５３．６９ ５５０．８８ ４．４１

非流动资产

２ １

，

６７１．１１ １

，

８６５．０１ １９３．９０ １１．６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６ １

，

３１２．０８ １

，

３１２．０８

固定资产

８ ３５９．０３ ５５２．９３ １９３．９０ ５４．０１

资产总计

２０ １４

，

１７３．９２ １４

，

９１８．６９ ７４４．７７ ５．２５

流动负债

２１ ２

，

０６９．７２ ２

，

０６９．７２

非流动负债

２２ ８５．７０ ８５．７０

负债合计

２３ ２

，

１５５．４２ ２

，

１５５．４２

净资产

２４ １２

，

０１８．５０ １２

，

７６３．２７ ７４４．７７ ６．２０

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股权的权益价值为

１

，

２２２．７２

万元。

２．

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进出口公司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中天和资产（辽宁） ［

２０１２

］评字第

０００３０

号评估报告。

关于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

１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２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

）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对进出口公司进行评估。

（

４

）评估结论：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

号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流动资产

１ ３１

，

３８９．３１ ３１

，

３９５．３１ ６．００ ０．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２ ２

，

５７２．９５ ６８５．６６ －１

，

８８７．２９ －７３．３５

固定资产

８ ２７．１０ ４５．８３ １８．７３ ６９．１１

资产总计

２１ ３３

，

９６２．２６ ３２

，

０８０．９７ －１

，

８８１．２９ －５．５４

流动负债

２２ ４１

，

９５１．７３ ４１

，

９５１．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４ ４１

，

９５１．７３ ４１

，

９５１．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５ －７

，

９８９．４７ －９

，

８７０．７６ －１

，

８８１．２９ －２３．５５

进出口公司近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 经营状况不佳， 沈阳机床集团所持有的进出口公司

９．６４％

股权的挂牌转让价格为

１０

万元。 公司考虑通过进出口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及其未来成长空间

等因素，计划通过公开摘牌收购该部分股权。

３．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依据深圳金开中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金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１

号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及

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确定中捷机床公司

１２％

股权的挂牌转让价格为

１１

，

１７９

万元。

关于资产评估的情况说明：

（

１

）深圳金开中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３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对中捷机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４

）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单位：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对各单项资产、负债进行评估。 经审计后中捷机床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

资产账分别为

１９７

，

０１２．８８

万元、

１６４

，

７７４．１１

万元和

３２

，

２３８．７７

万元， 评估值分别为

２２８

，

３６４．９１

万元、

１６４

，

７７４．１１

万元和

６３

，

５９０．８０

万元， 增值额分别为

３１

，

３５２．０３

万元、

０

万元和

３１

，

３５２．０３

万元， 增值率分别为

１５．９１％

、

０％

和

９７．２５％

。

中捷机床的全部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为

６３

，

５９０．８０

万元。 非流动资产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无形资产评估值中包含了专利资产所带来的超额收益。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条件下，中捷机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中捷

机床的全部股东权益市场价值为

９３

，

１５５．７４

万元。

中捷机床经采用收益法评估，评估增值

６０

，

９１６．９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８．９６％

。 增值原因为我国目前与机

床行业需求紧密相关的汽车、能源、船舶、等领域都在进行有规模、有深度的调整和升级改造，对高效、适

用的机床产品，尤其是中高档数控机床需要将更多，其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且中捷机床在行业中处于优势

地位，市场占有率较高，具有品牌效应，其各项资产预计未来的获利能力较好，未来收益折现值高于其账

面净资产故形成了评估增值。

（

５

）评估方法选择理由：

采用收益现值法对中捷机床的股权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其中，未来收益采用现金流，即现金流量贴现

法（

ＤＣＦ

）。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企业的息前税后净现金流量），并采用适

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出评估值。 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

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并可量化。

（

６

）主要参数的确定方法

１．

净现金流量的估算方法

企业自由现金流主要通过如下公式计算取得：

企业自由现金流

＝

息前税后净利润

＋

折旧及推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本增加额

对中捷机床公司净现金流量的估算，主要是预测主营业务的数量，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财务数据，对

营业业务在未来收益期的净利润和净现金流量进行了预测分析，同时利用所收集到的资料对预测值进行

适当修正，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价格基准对收入、成本、费用、税金进行计算，从而确定各期现金流量。

２．

收益期的确定原则

收益期限取决于权益自由现金流量的持续年数。 中捷机床为生产数控机床的工业型制造公司，在可

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该行业不会消失，无特殊原因，中捷机床不会终止经营，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持续经营

假设，将收益期限确定为无限期。

根据企业现金流量的稳定状况，将预测期分为两个阶段，不稳定的详细预测期和稳定的永续预测期。

根据中捷机床的经营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 对

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采用详细预测，

２０１７

年后按稳定预

测，得到连续价值。

３．

折现率的确定

①

折现率计算公式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息前税后现金流量，则折现率

Ｒ

选取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ＷＡＣＣ

）。 即投资性资本报酬率，是由股东权益资本与付息债务资本的结构和报酬率

所决定的一种综合报酬率，也称投资性资本成本。

计算公式为：

ＷＡＣＣ＝Ｋｅ×Ｗｅ＋Ｋｄ×

（

１－Ｔ

）

×Ｗｄ

Ｋｅ

：股东权益资本成

Ｗｅ

：股东权益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百分比

Ｋｄ

：债务资本成本

Ｗｄ

：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百分比

Ｔ

：公司有效的所得税税率

②Ｋｅ

的确定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

ＣＡＰＭ

），且在此基础上考虑中捷机床个体风

险获得，计算公式为：

Ｋｅ＝Ｒｆ＋β×Ｒｐｍ＋ａ

Ｒｆ

：无风险报酬率

β

：行业风险系数

Ｒｐｍ

：市场风险溢价

ａ

：个别风险调整

Ｉ

无风险报酬率

本次测算采用国债的到期收益率（

Ｙｉｅｌｄ ｔｏ Ｍａｔｕ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

）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国债的选择标准是每

年年末距国债到期日超过

５

年的国债， 最后以选定的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每年年末的无风险收

益率

Ｒｆ

。

ＩＩ

风险系数

β

β

系数：查阅可比上市的有财务杠杆风险系数，根据各对应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其还原为无财务

杠杆风险系数。 以该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为基础，根据中捷机床的目标资本结构折算出其有财务杠杆风

险系数，作为此次评估的

β

值。

根据

Ｗｉｎｄ

资讯，查询得到类似的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

３６

个月无财务杠杆的贝塔参数平均值。 通过以下

公式，将各可比公司的无财务杠杆

β

系数换算为【中捷机床】资本结构的

β

系数。

βＬ＝βｕ×

［

１＋

（

１－Ｔ

）

Ｄ／Ｅ

］

βＬ

：有财务杠杆的

β βｕ

：无财务杠杆的

β

Ｄ

：有息负债现时市场价值

Ｅ

：股东全部权益现时市场价值

Ｔ

：所得税率

ＩＩＩ

市场风险溢价

Ｒｐｍ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并发布权威的资本市场平均收益率，为估算资本市场平均收益，此次试图通过对

一段时期内证券市场投资组合的收益率进行分析，得出证券投资组合的收益率，作为资本市场平均收益

率的参照值。为使证券投资组合足够大，以至于可以反映资本市场平均收益率，故选取上证综合指数和深

证综合指数作为研究对象；为了减少证券市场受政策性或突发性事件影响产生的短期大幅度波动对收益

率的“噪音”影响，选取近

１０

年的指数月收益率作为参考依据，采用成熟市场的风险溢价对其进行调整。

ＩＶ

风险调整系数

评估人员充分考虑了市场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市场与行业风险，同时考虑中捷机床的资产规

模和地域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个别风险调整系数

ａ

。

五、交易相关情况介绍

挂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挂牌交易场所：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价格：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股权———

１

，

２２３

万元人民币；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

９．６４％

股权———

１０

万元人民币；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

１１

，

１７９

万元人民币。以上三宗股权捆

绑转让，不允许联合受让。

挂牌公告期：自公告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上述三家公司的股权，将进一步理顺下属企业的股权关系，加强股权管理，减少关联交

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的海外业务主要通过进出口公司来实现，本次收购完成

后公司将借助该平台继续加强全球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和“沈阳机床”品牌建设，提升公司国际化运营能

力，持续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中捷机床公司作为公司旗下盈利能力最好的子公司，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

位，市场占有率较高，未来成长性和获利能力较好。 通过对中捷机床公司和数控机床公司少数股权的收

购，可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强化公司对成员企业的控制力，有助于公司做大做强主业。

上述三家公司股权收购完成后，不会对公司现有的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７

，

０７５．３２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在召开董事会之前，公司董事会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有关资料，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

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的程序合法、合规，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关锡友先

生、刘鹤群先生、刘春时先生、唐华女士、孙纯君先生回避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内容与情形。 本次

交易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晰股份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九、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０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３０－

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主楼

Ｖ１－０２

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５

、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现场表决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２

）本公司现任董事、现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二）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收购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收购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４％

股权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收购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的议案》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内容分别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６

届董事

会第

１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

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法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６

、登记地点：公司财务管理部上市业务室

７

、未在登记日登记的股东也可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１０

２

、投票简称：“沈机投票。 ”。

３

、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沈机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本次审议一项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

１－３

号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收购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股权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收购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４％

股权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收购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的议案

》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议案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系统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

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

件地址：

ｃａ＠ｓｚｓｅ．ｃｎ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沈阳机床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７

次临时股东

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１

、公司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２

、邮编：

１１０１４２

３

、电话：（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６５

４

、传真：（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７７

５

、联系人：林晓琳、石苗苗

６

、参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６

届

１６

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关于收购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８％

股权的议案

》

议案

２

《

关于收购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４％

股权的议案

》

议案

３

《

关于收购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